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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4 年 8月 16 日 

上午 8时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东海先生主持。本次大会的 

召开公告于 2004 年 7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报》及《香港商报》上刊登。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代表 10 人,代表公司股份 201,477,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04 %,其 

中内资股股东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20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64 %,外 

资股股东及代表 9 人,代表公司股份 1,477,6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0 %。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一、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现场统计,与会的内资股股东代表以 

200,000,000 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以 1,477,600 票赞 

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总表决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分别通过如下表决结果：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报废资产的议案。同意将已形成的部分不良资产合计 

6222 万元作报废处理。 

    报废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二)、审议通过了调整部分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同意将因车流量大、损坏 

严重的曹羊公路折旧年限由 30年调整为 12 年,年增加折旧 913 万元；同意将房屋陈 

旧、设备老化的唐公塔集装站房屋折旧年限由 25—40 年调整为 10—20 年,设备折 

旧年限由 10—15 年调整为 5—8年,年增加折旧 2970 万元；同意将装潢设施陈旧,不 

能满足顾客需要的伊泰大酒店折旧年限由 8年调整为 5年,该折旧年限调整本年可 

新增折旧 2738.7 万元。该调整事项自 2004 年 1 月 1日起执行。 

    (三)、审议通过改选监事的议案。同意苏中友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监事 

职务,同意选举张瑞莲女士为公司监事。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改选董事的议案。同意郝建忠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 

去董事职务,同意选举苏中友先生为公司董事。 

    (五)、审议对内蒙古呼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对内蒙古 

呼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投资 9000 万元,增加出资后,公司在内蒙古呼准铁路中 

的出资额为 25%,同时,同意将内蒙古创业集团公司在呼准铁路第二批投资款到位 

宽限期满前仍不能按时交纳的 5%的出资 3000 万元转让给本公司。 

    二、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现场统计,与会的内资股股东代表以 200 

,000,000 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做出了表决；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以 1,477 

,600 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做出了表决,总表决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及 

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公 

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百零六条“董事会共有九名董事,由六名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组 

成,设董事长一人。”修改为“董事会共有九名董事,由六名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 

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二)、第一百一十六条“本着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的原则,经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可以决定以下事项： 

    (一)交易金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包括 10%)的非关联交易行 

为； 

    (二)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以外的非关联交易事项； 

    (三)交易总额在 300 万元至 3000 万元之间或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0. 

5%至 5%之间的关联交易； 

    (四)对外担保的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10%的担保事项。” 

    修改为“本着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的原则,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以决定 

以下事项： 

    (一)交易金额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包括 10%)的非关联交易行 

为； 

    (二)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以外的非关联交易事项； 

    (三)交易总额在 300 万元至 3000 万元之间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的 0.5%至 5%之间的关联交易； 

    (四)对外担保的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的担保事 

项。 

    (五)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资产处置权。” 

    (三)、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原煤生产、运 

输、洗选、焦化、销售、矿山物资、农场种植、餐饮、客房、旅游商贸、文化娱 

乐、公路建设与经营、加油服务。”修改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 

营范围是：原煤生产、运输、洗选、焦化、销售、矿山物资、农场种植、餐饮、 

客房、旅游开发、旅游商贸、文化娱乐、公路建设与经营、加油服务。” 

    四、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现场统计,与会的内资股股东代表以 

200,000,000 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以 1,324,500 票赞 

成,153,100 票反对,零票弃权,总表决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分别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伊泰准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 

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内蒙古伊泰准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电气化改造提供 1.8 亿元 

的银行贷款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期限以内蒙古伊泰准东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与银行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为主。 

    (二)、审议通过了为间接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伊泰丹龙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贷款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内蒙古伊泰丹龙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2000 万元一年期 

短期贷款、1000 万元两年期中期贷款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 

    本次大会经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王晓莺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规定,股东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四年八月十七日 

    公告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